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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         公告编号：2017-042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东方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君盛”）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17年9月14日，公司收到

东方君盛发来的《关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说明》，对上述《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进行补充说明。 

一、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之“二、

未来十二个月内持股计划”中所述的“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成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未来十二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补充说

明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基于对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以及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东

方君盛拟于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海南椰岛股份，增持股份比例不低于公司股

份总数的2%。增持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根据股价波动及资本市场

整体趋势择机实施。” 

二、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第五节 资金来源”中所述的“本次股

权转让款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

的情形，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补充

说明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股份转让所需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不存

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的情形，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

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具体如下： 

（一）补缴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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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君盛现注册资本人民币 6 亿元，实缴资本人民币 3.21 亿元。为配合本

次收购，东方君盛全体股东拟以自有资金补充实缴资本，将东方君盛实缴资本增

加至人民币5.21亿元。增加实缴资本金人民币 2亿元用于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 

（二）股东借款 

东方君盛股东冯彪先生及高忠霖先生分别以自有资金向东方君盛提供不超

过人民币 1.2亿元，合计不超过 2.4亿元的股东借款。此次借款为无息借款，东

方君盛将与股东签订《借款合同》。 

（三）银行贷款 

东方君盛拟申请总额不超过 4.3亿元的银行贷款，目前双方已达成贷款意向，

银行正在履行贷款审核程序。” 

上述补充的具体内容详见《海南椰岛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东方君盛修订

版）》。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披露的《海南椰岛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东方君盛）》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14日  


